[bookmark: _Toc460850727]【附件4-2】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
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 (辦訓機構)  辦理  (班別名稱)  訓練，已詳閱招生簡章規定，且符合下方報名身分及報名資格，並確實勾選無誤。如有不實，本人願意放棄參加筆試、口試、錄訓及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資格，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報名身分:
一、本人報名身分為:
(一)□榮民。   □榮眷。   □屆退志願役官兵。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遺族
(二)□本人非屬  公務員、教師(於公務機關、學校任職者，投勞保者除外)。
                同一時期已申請就業(含職訓)、就養、就學輔導安置主。
                已參訓過輔導會相同職訓課程者或同戶今年度已參訓2次。
報名資格：
二、學歷:(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
□報名之班級未具有學歷限制。
□具備報名班別所規定需具備學歷之畢業證書、證明文件。
三、工作經驗或證照：(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
□報名之班級未具有工作經驗或證照限制。
□具備報名班別所規定之工作證明文件、技術士証照。
保證金：
四、本人同意繳交
[bookmark: _GoBack]□保證金        元，如下列情形者，保證金沒入，並依會計程序繳交本會安置基金。如無，則依據學員提供之本人存摺帳戶匯回（非郵局、臺銀帳戶，須自付手續費30元）。
(一)扣除公假及喪假外，請假及曠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八、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時數百分之四者。
      (二)參訓期間未達總訓練時數四分之三者。
      (三)證照班未參加本年度相關證照測驗。
自費參訓：
五、參訓次數：
□報名參加班次未超過輔導會職業訓練之限制(1~4次免收訓練費用)。
□已參加退輔會輔導之職業訓練4次以上者，自第5次參訓起，需繳交該訓練班隊20%之訓練費。
聲明事項：
六、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
□本人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
□本人未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
七、本人已充分瞭解下列規定，不得免責:(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勾選”否”者，不得報名)
□是    □否
1.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又下列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參加本會所屬訓練中心及榮服處自辦、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訓練課程或班隊為限：
(1) 參加年度職訓，以不超過2次為原則（不得將參訓機會轉讓予眷屬）
(2) 報名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最近一次結訓日起，一年內不得參訓：
a、已達二次參訓，且訓後三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求職紀錄者。 
b、已通知錄取並經連絡確定（繳交保證金）後，未辦理報到者。 
c、結訓(業)成績不合格或訓後無故未參加檢定者。 
d、退除役官兵於錄審會議召開前，自行或經辦訓機構協助完成面試，取得用人單位僱用承諾書，優先參訓，不受錄訓順序限制者，卻於訓後未按承諾就業者。
(3) 報名對象歷次參訓期間因下列情形退訓者，自退訓日起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訓：
a、逾規定請假時數者：一年內不得參訓。 
b、逾規定曠課時數者：二年內不得參訓。 
c、行為不端而遭退訓者：五年內不得參訓。
2.同時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及「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身分時，應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惟未能於報名之班隊開訓前確認身分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得依規定請領「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但如發現2年內曾領取「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合計超過6個月者(身心障礙者為12個月)，將依規定追繳溢領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3.已擁有本班次全部證照者或參加過輔導會相同班次者，不得再報名參加本班次受訓，經查獲即予退訓並要求賠償訓練費用。
4.參加檢定或認證所需各項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5.本人參訓係以結訓後積極就業為目標，願意配合廠商以及其他參與單位之就業輔導，以早日就業。

此致
              (辦訓機構)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